
南财大红学字 匚⒛25〕 28号

关于印发 《南京财经大学红山学院
学生临时困难补助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
本院各单位 :

《南京财经大学红山学院学生临时困难补助实施办法》已经

党政联席会研究通过,现予以印发,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南京

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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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财经大学红山学院

学生临时困难补助实施办法

第一章 总 贝刂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我校因突发情况造成家庭经济困难学

生的临时补助工作,根据江苏省教育厅等六部门关于印发《江苏

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实施办法》的通知 (苏教助E2019〕

1号 )和 《省教育厅办公室 财政厅办公室关于做好全省资助绩

效考核工作的通知》 (苏教办助函 匚⒛23)5号 )文件精神,结

合我校实际,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临时困难补助主要指为解决我校学生在校期间因突

发状况而造成的暂时性经济困难所给予的特殊性、临时性、一次

性补助。

第三条 临时困难补助经费主要来源于学校事业收入,在经

费使用过程中遵守专款专用原则,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挪用。

第二章 补助对象和条件

第四条 临时困难补助的申请对象为我校在籍的全目制本科

生。

第五条 我校在籍学生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,可以申请临时

困难补助:

(一 )学生本人或家人突患重病或遭遇意外事故,医药费用

较高的;

(二 )学生家庭突遭重大变故,学生经济来源和学业受到较

大影响的;

(三 )学生家庭突遭严重自然灾害,导致家庭经济受到重大

损失的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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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 )其他需要给予补助的情形。

第三章 补助方式和标准

第六条 临时困难补助采取一次性补助的方式,经审批后 ,

补助金额由学校财务部门直接发放至学生银行卡。

第七条 依据学生困难程度给予不同额度的补助,原则上分

为 1000元 、2000元和 3000元 三档。如有极特殊情况需给予更

高标准补助的,应 由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专题研究,报学校

主要领导同意后发放。

第四章 申请和审批程序

第八条 临时困难补助为不定期补助,学生一旦因突发原因

造成经济困难并符合申请条件的,可以向所在学院提出申请。同

一突发原因仅能申请一次补助。

第九条 临时困难补助申请及审批程序 :

(一 )凡符合临时困难补助申请条件的学生均可在第一时间

向所在学院提出书面申请,并提供导致突发临时困难的相关证明

材料 ;

(二 )学院学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对学生临时困难补助申请

进行初步认定,由学院主要负责人签字盖章后将申请表报至学生

处;

(三 )学生处就学院提交的临时困难补助申请进行审核后上

报分管校领导审批;特殊情况的补助还需报校主要领导审批;
(四 )审批通过后按正常程序,将补助金发放至学生银行卡。

第五章 管理和监督

第十条 申请临时困难补助不影响学生申请其他奖助学金。

第十一条 学生有下列情况之一,学校可以不予补助或取消

其获助资格并责令其退还已领补助金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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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)在申请过程中有弄虚作假行为的;

(二 )在生活中有高消费行为、铺张浪费情况较为明显的;

(三 )学生有违纪违规行为的;

(四 )其他违规使用补助的情况。

第六章 附 贝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,由学生处负责解释。

原 《南京财经大学红山学院学生临时困难补助实施办法》 (南财

大红学字 E2023〕 49号 )同时废止。

附件:南京财经大学红山学院临时困难补助申请表

南京财经大学红山学院院长办公室       2025年 5月 14日 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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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南京财经大学红山学院学生临时困难补助申请表

姓 名 J眭 另刂 学号

学院班级
家庭所在地

(街道/村 )

是否办理

助学贷款

□是

□否

学生

类型

□普 本
□专升本

联系电话

本学期月平均生活费用
□<800元

□1000元 ~12OO元

□800元叫 000元

□1200元 以上

最近一次困难认定等级 □特别困难 □困难  □一般困难  □未认定

申请补助原因

□学生本人或家人突患重病或遭遇意外事故,医药费用较高 ;

□学生家庭突遭重大变故,学生经济来源和学业受到较大影响 ;

□学生家庭突遭严重自然灾害,导致家庭经济受到重大损失;
□其他需要申请临时困难补助的情形

本学期受过何种

奖助及金额

申

请

理

由

(请详细说明因难情况,并提供相关支撑材料 )

本人承诺所述情况全部属实。

签名:       日期 :

学

院

意

见 负责人签名 (盖章): 日期 :

学

生

处

意

见
负责人签名 (盖章) 日期 :

分管校领
导意见

负责人签名 (盖章 ) 日期 :

-5-


